


國內技術母廠授權國內車輛製造廠（含底盤車廠）組裝製造大客車

（含底盤車）資格審查之審驗補充作業規定 

條次 核定規定內容 

110-08/MR06-11 國內技術母廠授權國內車輛製造廠（含底盤車廠）組

裝製造大客車（含底盤車）資格審查之審驗補充作業

規定 

一、 具備整車（含底盤車）設計開發技術但不規模

生產之國內技術母廠授權國內車輛製造廠（含

底盤車廠）組裝製造整車（含底盤車），其技術

母廠申請資格應符合本審驗補充作業規定。 

二、 前揭國內技術母廠係指具備整車（含底盤車）

設計開發技術能力之研發專業廠商，依法登記

持有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實收資本額應逾新臺

幣一億元，且不得為經濟部「大陸地區人民來

臺投資許可辦法」第五條所稱陸資投資事業。 

三、 符合前點規定之國內技術母廠，應檢附下列車

輛設計開發技術能力文件資料，並由審驗機構

辦理查核作業，經查核符合後，始得技術授權

予國內車輛製造廠（含底盤車廠）辦理申請者

資格登錄。 

（一）設計開發部門及人力相關文件： 

1.應設有專門之設計開發部門，統一負責產

品設計開發全部過程相關工作，且對法規

標準進行追蹤。 

2.應具備產品設計開發能力專業技術人員，

包括整車設計、系統設計及總成部件設

計。 

（1）整車設計：包括整車造型設計、車身

及駕駛室結構設計、底盤結構設計、整

車匹配設計、整車總佈置設計。 

（2）系統設計：包括動力系統、傳動系統、

煞車系統、轉向系統、懸吊系統、電控



系統等。 

（3）總成部件設計：包括製造廠自製主要

總成部件之全過程設計能力。 

3.產品設計開發能力專業技術人員不得少於

員工總數百分之五十，且不得少於一百人。 

（二）設計開發程序及相關文件： 

1.應建立產品設計開發工作流程、設計規範

及作業指導書，其內容應包括產品及製造

過程之開發流程，包括技術文件管理、標

準化等內容，且在實際工作中得以應用。 

2.應建立與產品相對應之產品規格數據資

料，包括整車及底盤參數、總成部件參數

設計、計算和分析結果等。 

3.應建立產品標準化系統，產品技術標準之

要求應不低於相對應之相關法規標準。 

4.產品設計開發應經過各階段之驗證（包括

必要之試驗驗證），並符合法規標準及產

品設計開發要求。 

5.應具備產品（包括整車及底盤、自製總成

部件）設計開發能力、整車及自製部件之

試製試裝規畫能力及必備之試驗能力。整

車及自製部件之試驗驗證能力包括整車

之動力性、轉向操控穩定性、煞車性能、

可靠性、自製部件之性能、疲勞性能等試

驗條件。 

6.產品及製造過程設計開發之輸入、輸出應

充分適宜；應對產品及製造過程設計開發

之輸入、輸出進行審查、驗證及確認，並

保存相關紀錄。 

7.產品及製造過程設計變更前（包括供應商

引起之變更），應重新進行評估（含已交付

產品之影響）、確認，必要時進行驗證，同

時應滿足品質一致性要求。應保存評估、



驗證及確認之紀錄，包括變更實施日期之

紀錄。 

（三）設計開發設備及相關文件： 

針對自主設計開發，應說明所需使用之相關

儀器設備、試驗、驗證場地及實驗室。 

四、 國內技術母廠授權組裝或製造證明文件應包

括雙方授權組裝或製造之事項及範圍、辦理安

全審驗申請者、車輛廠牌、設計、製造及產品

識別、生產車輛貨物稅完稅說明、消費者辨識

車輛製造廠資訊方式、新車代檢、銷售、維修

保養及召回改正等內容。 

五、 國內技術母廠技術授權二家以上國內車輛製

造廠（含底盤車廠）組裝製造整車（含底盤車）

者，其車輛廠牌應與國內技術母廠及車輛製造

廠有關聯性。 

六、 國內技術母廠若有技術授權內容變更時，應主

動向審驗機構申請變更登錄，必要時審驗機構

應重新辦理查核。 

備註： 

一、 核定依據：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 37 條規定。 
二、 條次編碼原則說明（以「96-03/TD020-01」為例）： 
 1、96-03：係指 96 年第 3 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檢驗相關疑義事項會

議」。 
 2、TD：係指「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若為「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

則 TD 改為 MR。 
（1）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Vehicle Safety Type Approval 

Management Regulations 
（2）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Vehicle Safety Testing Directions 

3、020：指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 020 項法規之條號（車輛規格規定）。 
4、01：係指第 1 次該基準該項法規第 1 次條文補充規定 

 


